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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作    者：张体华 徐怀祥

 作者单位：

 导    师：

 其他作者：

 中文摘要：

 关 键 字：保险服务 

 类    型：其他保险        来    源：中国保险报 

 正    文：

    保险服务进农村、进社区的工作近年来成效不明显，症结在哪里？保险业怎么才能在农村及社区扎下根呢？本文

作者根据成都平原农村目前的特点和多年农村保险的工作经验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，归纳为

“五化”和“两个支撑”：保险服务社会化、保险产品多样化、服务人才区域化、服务机构网格化、服务技能专业

化、制度健全作支撑、税收优惠作支撑。 

  保险服务进农村难的症结 

  保险服务进农村难的主要症结，归纳为“五个缺失”： 

  （一）政策层面的缺失 

  地方政府只是按照政府职能，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加大投入，改善农村的基本条件，进行公共自愿的配置，给予农

村更多的好处，还来不及制定相关的政策来整合社会资源，所以，冷落了商业保险这个可利用的资源。 

  （二）观念层面的缺失 

  1.乡村干部认识不到位。他们认为保险服务是保险公司自己的事情，与乡村社区干部无关：我只管上级政府委派

的差事，如果保险公司要找我要配合做事，那就拿钱来。 

  2.农村群众的认识不到位。在农村，没有保险的则依赖于政府救济，忽视自我保障；有了“新农合”、“新农

保”的，则没有思考未来的通胀以及离开土地以后单靠“低保”难以为继的问题。 

  （三）适销产品的缺失 

  1.目前，在农村销售的寿险产品单一，除了中国人寿一张保单保全家的“全家福保险”和保费低、保险金额高的

小额保险外，一般都统一标准，统一费率，没有专门针对农村设计的产品。 

  2.实行城乡统筹后，农民有了“新农合”和“新农保”，但在农村很有市场的农民意外伤害保险、意外伤害医疗

以及补充医疗、补充养老保险仍然是一个缺失。 

    （四）服务人员的缺失 

  农村保险服务的队伍一是人少，二是不稳定。其主要原因是农村群众保险意识差，工作难度大，营销员三个月考

核不合格就会离司，造成农村保险服务人员走马灯式的流动；每1000个人只有0.3个服务人员，与先进地区每1000个

人居民有3至5个保险服务人员相比，差距太大。 

  （五）服务网络的缺失 

  按照保监会的规定，只有少数符合条件的公司可以在经济发达的中心镇设立营销服务部，不得在镇以下挂牌或设

立（诸如服务所、保险站之类的）保险机构。所以，在农村（社区），尽管情况改变了，但是机构设置的政策仍然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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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变。由于保险公司不能在农村社区设置服务机构，营销员没有固定的服务地点和服务时间，况且不少营销员不是本

地人，只能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，影响了农村群众的投保积极性。 

  保险服务进农村的建议 

  （一）保险服务社会化 

  在社会进程的推进中，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险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在城乡统筹中应该同步推进，为城乡统筹

发展保驾护航，为新农村建设做贡献，这也是城乡统筹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。 

  保险服务进农村及社区,对商业保险公司而言，是贯彻落实国务院服务“三农”的具体行动，是在担当社会责

任，为建设和谐社会做贡献。对政府而言，是扩大农村居民社会保障的一种手段，是一种可利用的社会资源。中央提

出要实行城乡统筹发展，并在农村及社区配置了为农村及社区居民服务的公共资源。地方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应该把专

业的商业保险资源和政府的公共资源整合起来形成合力，为社区“保民生、保稳定”服务。商业保险公司也可以利用

自己专业经营的资源向村民宣讲、解读社会保险知识，提高他们的风险意识。农村社区组织也可与保险公司建立一种

共同发展、互惠互利的关系，把保险公司的服务作为提高居民保险意识，扩大居民保障，促进社区和谐稳定的一项工

作来抓，通过组织座谈会、产品说明会等来推动商业保险的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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